
  

慈濟技術學院 97度第 1學期第 93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  議  紀  錄   

 

 

 

 

 

 

 

 

 

 

 

 

地點：3樓第二會議室  

時間：98年 1月 2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5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3 次行政會議紀錄，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3 次行政會議已於 98 年 1 月 20 日完成

召開，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紀錄。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資料製作十四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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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9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3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8年 1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10分 

二、地  點：本校 3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洪  當  明  校  長         紀 錄：蔡志超老師 

四、出席人員：彭台珠主秘、蔡長書教務長、羅文瑞學務長、牛江山總務長 

彭少貞主任、吳育儒主任、許瑋麟主任、蔡宗宏主任 

蔡長書主任、吳善全主任、翁仁楨主任、蔡裕美主任 

謝麗華主任、李長泰主任、蔡武霖主任、羅文瑞學務長 

謝易達主任、陳嬌芳主任、李志偉主任、陳皇曄主任 

楊天賜組長、田一成組長、曾瓊禎組長、翁銘聰組長 

張玉瓊組長、沈淑惠教官、李春蓓組長、楊耀宗同仁 

許彙敏組長、陳玉娟組長、黃正立組長、魏  鑫組長 

蔡志超組長、吳美燕組長、吳淑貞組長、游崑慈組長 

張志銘組長、宋惠娟組長、李玲玲組長、江玉君組長、 

陳志聖主任、李文禮老師。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紹明。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一)訂定「慈濟技術學院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曆」。照案通過。 

(二)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辦法」。照案通過。 

(三)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電腦教室管理及借用辦法」。照案通過。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照案通過。 

(五)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優良導師獎勵辦法」。修正通過。 

(六)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優秀學生遴選辦法」。修正通過。 

(七)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組織規程」。照

案通過。 

(八)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 

暫不予決議。 

 

七、主席報告： 

    （一）感恩各位行政同仁在過去這一年來在工作上的辛勤付出，在此先跟各位 

拜個早年。 

    （二）恭喜楊淑娟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三）同仁過去若有勞保年資，後來轉到學校服務而有公保的教職員，未來退休

後亦可申請勞保退休給付。 

    （四）98 年 1 月 11 日菸害防治法已實施，請總務處宣導本校校園內外都禁菸，

並進行相關的規劃。 

    （五）本校目前面臨進修推廣部二技護理系是否能繼續於大林開設課程的問題，

因此刻正申請設置進修學院以處理大林授課的相關問題。 

    （六）昨天參加 97 年技專招策總會年度會議，未來招生的相關問題將有所變化：

預計 99 年度將取消進修部的在職專班；99 年度進修部將只保留單獨招生，

而不再進行聯合招生。 

     



  

八、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略，詳參期末校務會議） 

 

九、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選送學生出國短期研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本校選送學生出國短期

研修之甄選分兩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由各所系

（科）或通識教育中心

等接受申請並辦理初

選。第二階段由甄選委

員會辦理複選及核定獎

學金補助金額及補助學

生人數。甄選委員會議                

由教務處負責召開，甄

選委員包含校長、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中心主

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共

七名，校長擔任召集人

及會議主席，教務長擔

任會議執行秘書。 

第四條：本校選送學生出國短期

研修之甄選分兩階段

進行。第一階段由各系

（科）所接受申請並辦

理初選。第二階段由甄

選委員會辦理複選。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教務處、人事室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本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教師參加研習辦法增加「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管科會 97 年 11 月 03 日(97)管科發自第 2030681 號函辦理，96 年度整體

發展經費運用績效訪視意見：請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條第(五)項之規定辦理，需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

程序。 

處室 辦法名稱 第幾條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績優

教師獎勵辦法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送

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人事 慈濟技術學院教師參加

研習辦法 

八、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送行政會

議通過並呈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

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會計室提案 

提案三： 

案  由：「有關消費券使用於學校相關繳費」，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 年 12 月 25 日台高(四)字第 0970257597 號函辦理。 

二、本校可使用之範疇如附件(一)「慈濟技術學院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辦法」之 

第二條 第三款 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以及 

第二條 第四款 使用費：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 

三、其消費券使用之定義為「振興經濟消費券」(http://3600.moi.gov.tw:80/)，

對於因考量學生家長經濟情況而收取「消費券」繳交相關費用，提請討論。 

http://3600.moi.gov.tw/


  

附件一 

 

慈濟技術學院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辦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 97 年 9 月 2 日頒佈「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

97 年 6 月 13 日頒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之費用，分類如下： 

一、學  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有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研究、人

事所需之費用。 

二、雜  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有關，用以支付學校行政、業務、實驗、基

本設備所需之費用。 

三、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 

四、使用費：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 

第三條  學校以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等項目核算前條第一.二款學雜費。 

第四條  學校審酌財務狀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得於基本調幅內，且在資訊

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下，調整學雜費，呈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三款代辦費之收費項目如下： 

餐廳伙食費、書籍費、平安保險費、外籍生及僑生健保費、課外活動費、社

團.系會費、制服費、健康檢查費、證件補發、各項證明書(成績證明.畢業證

明等)、網路英檢費、其他代辦費 

第六條  第二條第四款使用費之收費項目如下： 

宿舍住宿費、電腦上機費、網路使用費、電腦列印費、實習交通費、財產破

壞賠償、圖書逾期罰款、場地.器材使用費、各項保證金(教室鎖.宿舍鎖及借

書證)、其他使用費 

第七條  使用學校設備所收之保證金，待一段使用後，經核對所使用設備無損壞，將

無條件退回。 



  

第八條  學雜費、代辦費與使用費之會計及稽核作業如下： 

一、應建立收支明細帳。 

二、應開立編列連續號碼之收據；其由金融機構代為收取者，由該機構摯給

收據。 

三、每學期應公開收支明細，並適時檢討收支項目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四、學校收取之費用併入會計師年度查核之範圍內，並列專章表達。 

第九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之各項費用，其財務公開透明，並於學校網頁建置財務公開

專區，依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公告學校財務資訊，並置專人提供諮詢。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會計室若代收學校相關費用，則由會計室自行決定，並統一公告是否收受消

費券；各單位若代收其它相關費用，則由各單位自行決定，並統一公告是否

收受消費券。 

 

秘書室提案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要點及評鑑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教育部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評鑑指標修正事宜，本校校務自我評鑑擬 

延至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 

二、本案經 98.1.14 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修訂後第七 、八條條文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要點及評鑑計畫 

98學年度 

 
 

一、為辦理本校校務自我評鑑，依據「本校校務評鑑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為辦理自我評鑑工作，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人文室主任、圖書館主任、電算中

心主任、研發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通識中心主任、各所長、系(科)主任

等組成，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執行秘書由主任秘書擔任之。 

三、自評方式分為校內(一級)行政主管評鑑及聘請校外專家學者(二位)評鑑。 

四、校內行政主管評鑑分行政組(綜合校務、教務行政、學務行政、行政支援)及專業

組(護理系、物治系、醫管系、放射所系、會資系、資工系)，行政組由行政主管

採互評方式進行；專業組由所長、系(科)主任及通識中心主任採互評方式進行，

校外專家學者評鑑依行政類各組及專業類各系為單位，各聘請二位評鑑委員分別

進行評鑑。 

五、自評內容、項目、指標與評鑑表格請教務處協助取得最新教育部技術學院評鑑表

件以填報資料。 

六、自評程序參酌教育部評鑑程序為原則。 

七、自評期程： 

日  期 地  點 時 間 參加人員 

98.7 月~8 月 

資料準備 
各辦公室 各組自訂 各單位相關人員 

98.9.29(一)~10.2(五) 

(各組自訂) 

校外專家學者評鑑 

各組自訂 3 小時 

校外評鑑委員、一級

主管、各系主任、各

單位相關人員 

98.10.7(三) 

校內行政主管評鑑 

專業組：第二會議室 

行政組：第一會議室 
8:10~17:00 

校長、一級主管、系

主任、業務相關人員 

備註：各行政主管及校外評鑑委員均須提出書面評鑑報告(優缺點及建議)。 



  

八、自評結束後召開總檢討會(98 年 10 月 16 日(五)) 。由秘書室會前彙整各組評鑑

報告。 

九、經費預算(由秘書室計畫編號，-特別費項下支付) 

項  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備  註 

(校外)評鑑

委員工作費 
4500 元 10 

4,500元×2人×10(6系

+4 組)＝90,000 元 

每人 1,500元×3小時＝

4,500 元 

(校外)評鑑

委員交通費 
3200 元 10 

3,200 元×2 人×10＝

64,000 元 

台北來回機票每人

3,200 元 

膳雜、茶點費 1000 元 10 1,000 元×10＝10,000  

費用合計 164,000 元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評鑑計劃詳如附件三。 

 

提案五： 

案  由：訂定「慈濟教育志業護理教育業務整合與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慈濟教育志業護理教育業務整合與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經 98年 1月 6日慈濟大學四長四院長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推動及協調兩校(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護理教育業務整合，使教學

資源充份流通及共用，特成立慈濟志業護理教育業務整合與發展執行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若干人，除兩校校長、醫學院院長、護理研究所所長、

護理學系(科)主任、護理教學組組長、實習教學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外，另



  

由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部主任、慈濟基金會推薦教育發展處代表 1 人、兩校

護理學系(科)主任推薦系(科)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代表各 2 人擔任委員，任

期 1 年，連聘得連任。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 1 人，由兩校校長共推人選擔任之。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規劃及評估慈濟護理教育業務整合與中長程發展合作事項。 

二、推動及協調業務執行相關事項。 

三、執行委員會決議事項。 

四、其他相關交辦事項。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之決議，提交行政會議討論後，提請慈濟基金會教育志策會審議

之。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兩校相關人員列席會議，或提供資料。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兩校行政會議通過，呈請兩校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第二條、六條再提到「慈濟志業護理教育業務整合與發展執行委員會」中進

行討論。倘若將來兩校對相關案件的決議不同，將再提至相關的委員會中協

調，得出決議後始實施。 

 

總務處提案 

提案六：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擬依 97 年 11 月 13 日專責小組會議以及 97 年 11 月 18 日第 91 次行政會議，

奉校長指示研擬此辦法。 



  

二、經 97 年 12 月 19 日第 92 次行政會議以及 98 年 1 月 12 日召集相關單位研議，

提請討論。 

 

慈濟技術學院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草案） 

一、為合理有效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經費（以下簡稱獎補助款）之分配

具公平性及客觀性，特訂定本辦法。 

二、獎補助款之使用，悉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

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三、獎補助款之規劃，各教學單位依課程標準規定或教學所需編列購置儀器設備，並

依中長程發展計劃重點特色相關之教學設備及教學評鑑、訪視報告中建議有關教

學設備應改善之項目等因素規劃。 

四、獎補助款依下列基準核算：【分配圖如附件一】 

1、基本補助額（佔資本門25％）：依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獎補助資本門總額扣

除圖書館自動化、期刊及教學媒體購置（至少百分之十）、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設備購置（至少百分之二），其餘資本門經費之百分之二十五，由各所

系科平均分配。 

2、基本積分（佔資本門20％）：分為兩個部分計算，學生數（佔基本積分之60

％）以及教師數（佔基本積分之40％）。 

（1）學生數（佔基本積分之60％） 

在籍學生之學制 配分 

○1 研究所每生 2分 

○2 大學部日間部每生 1分 

○3 大學部進修部、進修學院、在職專班每生 0.5分 

○4 專科部每生 1分 

（2）教師數（佔基本積分之40％） 



  

現有合格專任教師之職級 配分 

○1 教授每名 2分 

○2 副教授每名 1.75分 

○3 助理教授每名 1.5分 

○4 講師每名 1分 

3、教師研究（佔資本門10％）：分為三個部分計算，○1 著作、專書（佔教師研

究40％），○2 校內計畫（佔教師研究20％），○3 校外計畫【含國科會、產學

合作案、其他公民營機構或民間團體計畫等】（佔教師研究40％）。 

4、學生證照（佔資本門10％）：分為兩個部分計算，學生通過英語檢定證照張

數（佔學生證照50％）以及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張數（佔學生證照50％）。 

5、評鑑成績（佔資本門10％）：最近一次接受教育部評鑑（含追蹤或專案評鑑）

成績，成績一等每所系科以5分計、成績二等每所系科以2分計，成績三等（含）

以下不給分，新設所系科以5分計。 

6、其他單位：包括教師發展中心、電算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體育組，各單位

依教學所需提列項目並排列優先序，通過專責小組會議審查，採彈性分配。 

五、基本積分、教師研究及學生證照之認列，以各單位當年度填報整體發展獎補助基

本資料庫之資料為準。 

六、各單位暫依當年度獎補助款，經本辦法之基準核算後，提列需求項目並排列優先

序，經所系科務會議通過，交由會計室負責彙整，專責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後，撰

擬支用計畫書報部。 

七、教育部正式核定獎補助款後，各單位按獎補助款所佔比例分配，不再重新計算，

若需增減經費，得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後調整。 

八、預算執行期間，如教育部另有新規定時，應依新規定辦理，並配合修正本辦法。 

九、本辦法未盡事宜，均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慈濟技術學院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圖 

 

 

 

 

 

 

 

 

 

 

 

 

 

 

 

 

 

 

 

 

 

 

 

 

 

 

 

 

 

 

 

 

圖書館自動化、期刊及教學媒

體購置【至少 10％】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購置

【至少 2％】 

資本門經費 

基本補助額

25％ 

基本積分 

20％ 

教師研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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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 2 分 

2.大學(日)1 分 

3.大學(進)0.5 分 

4.專科生 1 分 

1.教授 2 分 

2.副教授 1.75 分 

3.助理教授 1.5 分 

4.講師 1 分 

一
等
5
分
、
二
等
2
分
、
三
等

不
給
分
、
新
設
所
系
科
5
分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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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修正通過。執行細節由會計室與總務處規劃研議。自今年公告後實施， 

並請總務處與電算中心討論規劃相關程式。新辦法詳如附件四。 

 

十、臨時動議： 

牛江山總務長：請各單位購買身心障礙者的產品。 

洪當明校長：寒假期間請會計室與總務處規劃採購身心障礙者產品的金額與品項，下

學期期初開會時，由各單位認購身心障礙者產品。 

 

十一、陳副總紹明致詞：在此先跟各位拜個早年。今年不裁員，並且年終照發。 

 

十二、散會：上午 12時 30分。 


